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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广东华之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51%股权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20,000 万元，收购新余卓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

余卓恩”）持有的广东华之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之源”

或“目标公司”）51%的股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交易将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即目标公司纳入本公司的合

并财务报表范围，本次交易对公司合并报表的最终影响将以目标股权转

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全部办理完成之日的审计结果为准。 

 

一、交易概述 

（一）华之源是中国领先的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解决方案

提供商，是全国轨道交通公安通信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的领军企业，在手订单超

过 5 亿元，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较高的市场份额，已经形成以华南为根据地并辐

射全国的业务格局。 

主要业务领域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公安通信系统解决方案、城市轨道交通专



用通信系统解决方案、城市轨道交通视频监控子系统解决方案等。华之源先后承

接了广州、佛山、东莞、南宁、宁波、厦门等地的轨道交通智能化通信系统、视

频监控子系统等项目，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在业界具有良好的口碑。 

为拓展公司在智能化轨道交通领域的产品线，同时作为智能安防业务的行业

延伸，并增加公司在智能化轨道交通领域的市场覆盖，促进公司快速健康发展，

从战略角度出发，公司决定收购华之源 51%股权。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与新余卓恩签署投资协议，拟以现金出资收购新

余卓恩持有的华之源 51%的股权，以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采用收益

法对华之源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45,077.35 万元。经双方友好协商，本

次收购 51%股权，收购价格确定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 

（二）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十五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广东华之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议案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三）此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本次收购的转让方为新余卓恩，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注册名称 新余卓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营业执照注册号 360502310012118 

执行事务合伙人 许教源 

机构类型 企业非法人  

经营范围 

企业投资、投资管理(不含金融、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投资咨

询、企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住    所 新余市劳动北路 

成立日期 2014 年 11 月 28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11 月 28 日 — 2019 年 11 月 27 日 



（二）新余卓恩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关系。新余卓恩合伙人为许教源和何华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目标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收购前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出资总额比例（%） 

许教源 51.00 1% 

何华强 51.00 1% 

新余卓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998.00 98% 

合计 5,100.00 100.00 

 

收购完成后，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将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出资总额比例（%）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601.00 51% 

许教源 51.00 1% 

何华强 51.00 1% 

名称 广东华之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754523254G 

注册资本（万元） 5100 

实收资本（万元） 5100 

法定代表人 许教源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智能化系统的开发及技术服务，电子计算机技术服务，计算机

系统集成技术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和维修（具

体按公司有效资格证书经营）；批发和零售贸易（法律、法规

限制或禁止销售的商品除外）。  

住    所 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科学大道 162 号 B3 区第 6层 601 单元 

成立日期 2003 年 9 月 26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新余卓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397.00 47% 

合计 5,100.00 100.00 

 

（二）目标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62,772,595.02    163,964,007.90  

负债总额 104,100,029.20   103,322,002.49 

净资产 58,672,565.82    60,642,005.41  

项目 2014年1-12月 2015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116,646,628.01    73,572,774.73  

营业利润     19,977,899.94     2,289,673.84  

利润总额    20,648,470.94    2,291,549.84  

净利润     18,757,028.78     1,947,817.36  

 

2014 年数据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5】

10292 号），2015 年 9 月 30 日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克森”）就本次目标公司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沃

克森评报字【2015】第0665号），截止2014年12月31日，采用收益法对广东华之

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45,077.35万元，评估值较账

面净资产增值39,210.10万元。上述评估报告的全文已上载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请参阅。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中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具有进

行评估的专业能力和独立性。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公司与新余卓恩、许教源、何华强（以下简称“交易对方”）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签署了《关于广东华之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1、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中，目标公司的价格将由本次交易各方根据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

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协商确定。根据沃克

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广

东华之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字【2015】第 0665 号）》，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目标公司的评估值为 45,077.35 万元。经

协商一致，本次购买的目标公司 51%股权交易价格为 20,000 万元。 

 

2、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价款以现金方式进行分期支付。 

付款进度为： 

（1） 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公司支付本次交易价格的 10%，

即人民币 2,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仟萬圆整）； 

（2） 公司收到工商部门就标的资产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出具的核准变更

文件后 30 个工作日内，公司支付本次交易价格的 30%，即人民币 6,000 万元（大

写：人民币陆仟萬圆整）； 

（3） 2016 年 3 月 31 日前，公司支付本次交易价格的 30%，即人民币 6,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陆仟萬圆整）； 

（4）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公司支付本次交易价格的 30%，即人民币 6,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陆仟萬圆整）。 

 

3、过户时间安排 

本协议生效后 1个工作日内，目标公司应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递交变更标的

资产至公司名下的申请，变更登记应在本协议生效后 20 日之内完成。由于新余

卓恩和/或目标公司原因导致标的资产过户至公司名下的工商登记存在障碍或者

工商变更登记未能在本协议生效后 20 日之内完成的，新余卓恩应向公司支付本



次交易总金额 10%的违约金，同时公司有权解除本协议。 

4、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各方签订后成立，经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5、人员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之源设董事会，成员为 5名，其中公司委派 3名，交易

对方委派 2名。华之源原管理团队继续负责华之源的全面经营管理工作。 

6、业绩承诺 

交易对方承诺，2015 年度华之源经审计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净利润（以下简

称“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 2,500 万元（以下简称“2015 年度目标业绩”）。

若标的公司 2015 年度扣非后净利润低于 2,500 万元，则交易对方应在正式审计

报告出具后 30 日内负连带责任地以现金方式向华之源支付补偿，补偿金额的计

算方式为：补偿金额=2,500 万元—华之源 2015 年度扣非后净利润。 

公司有权继续收购交易对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49%剩余股权。对目标公司剩余

49%股权的后续收购事项，由公司与交易对方另行协商，并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确定。交易对方将就公司收购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49%剩余股权事项作

出自 2016 年起不低于 2年的业绩承诺，且业绩承诺的扣非后净利润指标较 2015

年度目标业绩的增长率分别不低于 50%、80%。 

7、违约责任 

除本协议其它条款另有约定外，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

或其在本协议中作出的陈述、保证及承诺，均为违约，除应继续承担责任以外还

应向对方支付相当于本次交易总金额 30%的违约金，若本款违约金金额与本协议

其他条款约定的特别违约金金额不一致的，适用特别约定。违约方给其他方造成

损失的，应当赔偿其给其他方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五、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华之源的业务领域及市场覆盖与公司形成良性互补。通过收购可以使公司快

速覆盖原华之源的业务领域和优势市场，华之源是满足公司战略需求的收购标的。 

（二）本次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华之源的主要业务领域包括：公安通信系统解决方案、专用通信系统解决方



案、视频监控子系统解决方案等，先后承接了广州、佛山、东莞、南宁、宁波、

厦门等地的轨道交通智能化通信系统、视频监控子系统等项目，拥有丰富的行业

经验，在业界具有良好的口碑。通过收购华之源，公司可以实现以下业务协同： 

成为中国唯一一家同时拥有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屏蔽门系统、综

合监控系统和通信系统（含视频监控系统）等四大智能化系统解决方案和应用业

绩的厂商，可以为客户提供提供更为丰富的解决方案和服务。 

增强公司在智能化轨道交通业务领域以及智能安防的的市场竞争力。城市轨

道交通的客户覆盖由公司的广州、佛山、成都、青岛、天津、长沙六大城市，在

进一步巩固广州、佛山市场的基础上，新增拓展东莞、南宁、宁波、厦门等城市，

形成全国性的城市轨道交通业务分布，占据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市场区域。 

占领城市轨道交通的人脸识别入口。公司的智能安防平台产品、智能分析产

品等可以快速在城市轨道交通市场得到广泛应用，并占领人脸识别技术具有广泛

应用需求的地铁站等公共交通枢纽场所。近期厦门地铁招标的通信系统和视频监

控系统项目已经明确提出人脸检测、人脸跟踪、人脸比对等需求，并要求接入厦

门市 110 视频监视平台。 

本次交易将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即目标公司纳入本公司的合并财

务报表范围，本次交易对公司合并报表的最终影响将以目标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全部办理完成之日的审计结果为准。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二）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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